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5〕第079号
当事人：北京伟速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00AXBL3R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3号院4号楼14层171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伟

2024年12月10日，王X（身份证件类型：身份证,身份证件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向我局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并提交相应材料。
当事人于2016年12月30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根据王X向我局反映的当事人未经其同意冒用其身份信息办理上述登记业务时，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经理的情况。我局于2024年12月12日予以受理并开展调查。

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当事人的登记住所已作他用。
王X向我局提交了榆林市公安局北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其在2016年8月5日申请补办身份证，受理原因为证件有效期届满换领。2017年2月7日，因丢失申请补办身份证，新身份证件有效期限为2017年2月7日至2037年2月7日。已丢失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16年8月5日至2036年8月5日。据申请人王X陈述，丢失身份证的时间为2016年10月份，因在本县城打工，一般用不到身份证，所以发现时间较晚。经查询登记档案，当事人于2016年12月30日设立登记时提交的王X身份证明复印件有效期限为2016年8月5日至2036年8月5日。

经申请人王X核对，在当事人登记档案内关于王X的所有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也未委托任何人代为签署。

经北京秦镜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登记档案内关于王X的字迹与其本人字迹不一致。

经查，当事人于2017年12月9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7年7月11日、2018年7月11日、2019年7月9日均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于2020年3月26日因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且查无下落被我局吊销营业执照。

我局向当事人、监事刘X、经办人王XX邮寄询问通知书，均未能取得联系，因《询问通知书》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及全部相关利害关系人，我局予以公告送达。我局以书面形式函询公安、税务、法院等相关部门意见，公安、法院未回函，税务部门回函未明确提出具体意见。
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取得联系。我局于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6月13日将上述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我局于2025年10月31日向当事人公告送达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撤销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的情形符合“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作出决定如下：撤销北京伟速建筑装饰有限公司2016年12月30日设立登记。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章）

                                 2025年12月15日
